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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條 本辦法依商品檢驗法第⼗四條第⼆項規定訂定之。
第⼆條 本辦法⽤詞定義如下：

  ⼀、 再⽣能源：指再⽣能源發展條例所稱再⽣能源。但不包括直接燃燒國內⼀般廢棄物及⼀
般事業廢棄物所產⽣之能源。

  ⼆、 再⽣能源發電設備（以下簡稱發電設備）：指利⽤前款再⽣能源發電之發電設備。
  三、 再⽣能源憑證（以下簡稱憑證）：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以下簡稱標準局）國家再⽣能

源憑證中⼼（以下簡稱憑證中⼼）辦理發電設備查核及電量查證後所核發之憑證。
  四、 申請⼈：指第⼀款再⽣能源之發電業、售電業或⾃⽤發電設備設置者。但採⽤躉購制度

者與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減量額度者除外。

第三條 申請憑證，申請⼈應先申請憑證中⼼平台帳號，再以電⼦⽅式向憑證中⼼提出申請，並檢附下
列文件：

  ⼀、 憑證申請書。
  ⼆、 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廠登記、其他相當之設立登記文件或⾝分證明文件。
  三、 發電設備之相關證明文件。
  四、 其他經憑證中⼼指定之文件。

第四條 憑證中⼼受理憑證申請後，應辦理文件審查及現場查核。
申請文件不符合規定者，由標準局通知申請⼈於通知送達之次⽇起⼗四個⼯作⽇內補正，必要
時，得延⻑⼗四個⼯作⽇，逾期仍未完成補正者，逕⾏駁回申請。
文件經審查符合規定者，申請⼈應配合憑證中⼼受理申請後三個⽉內進⾏現場查核，但有正當
理由，得向憑證中⼼申請延展⼀次，其延展期間以三個⽉為限，延展後仍無法配合現場查核
者，由標準局駁回其申請。

第五條 申請⼈發電設備經憑證中⼼現場查核符合規定者，發給申請⼈憑證設備查核報告，准予發電設
備登錄為憑證設備。
經現場查核不符合規定者，申請⼈得於接獲報告之次⽇起⼗四個⼯作⽇內檢具相關事證，向憑
證中⼼申請複查，複查以⼀次為限。

第六條 經依前⼆條審查符合者，獨立型直供、⾃發⾃⽤之憑證電量⾃發電設備查核符合之⽇起開始累
計，併網型直供、轉供之憑證電量⾃電能直供、轉供起始之⽇起開始累計，憑證電量累計每達
⼀千度由標準局核發⼀張電⼦憑證並登錄於憑證中⼼平台。
前項電量累計，申請⼈應提出下列資料供憑證中⼼計算電量數據：

  ⼀、 採獨立型直供及⾃發⾃⽤者，應於憑證中⼼規定期限前回傳累計電量數據。⾃發⾃⽤有
餘電躉售情形者，應定期回傳累計電量數據，並於憑證中⼼規定期限前提供再⽣能源電
能躉購電費通知單。

  ⼆ 其他經憑證中⼼指定之文件。

憑證中⼼為核對電量數據，得向台灣電⼒股份有限公司調閱下列資料：
  ⼀、 ⾃發⾃⽤之躉售情形及每⽉躉售電量數據。
  ⼆、 併網型直供、轉供之每⽉電量數據。

憑證中⼼得定期或不定期進⾏憑證設備追蹤查核及電量追蹤查證。
第七條 憑證讓與，以單張憑證為單位，受讓⼈應先取得憑證中⼼平台帳號，由讓與⼈以電⼦⽅式向憑

證中⼼提出申請，並檢附讓與申請書及讓與文件供憑證中⼼登錄；憑證中⼼得揭露讓與相關資
訊於憑證中⼼平台。



前項憑證讓與，採直供、轉供⽅式者，應將與直供、轉供電量相符之憑證數量讓與受讓⼈。但
採⾃發⾃⽤者，得將其未經使⽤或宣告之憑證讓與其他受讓⼈。
憑證讓與以⼀次為原則。但情形特殊，經憑證中⼼同意者，不在此限。
標準局得以憑證中⼼平台提供憑證媒合服務。

第八條 憑證持有⼈得將所持憑證核實⽤於該憑證記載發電年度之再⽣能源使⽤證明、溫室氣體排放量
盤查使⽤及企業社會責任宣告。
憑證經使⽤或宣告後，應於取得佐證資料⼆個⽉內，向憑證中⼼登錄使⽤或宣告情形，經使⽤
或宣告後之憑證不得讓與。
憑證讓與⼈有使⽤或宣告後未向憑證中⼼登錄仍讓與受讓⼈之情事者，原讓與登錄無效，該憑
證將被登錄為經讓與⼈使⽤或宣告之憑證，憑證中⼼並得將讓與⼈相關資訊公告於憑證中⼼平
台，並停⽌讓與⼈憑證中⼼平台帳號功能及電量累計。
前項讓與⼈得於公告之⽇起三個⽉後向憑證中⼼申請現場查核，經查核通過後，恢復平台帳號
並開始累計電量。

第九條 申請⼈於憑證中⼼登錄之基本資料或相關文件有變更，或有其他影響登錄事實者，申請⼈得於
事實發⽣之⽇起⼀個⽉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電⼦⽅式向憑證中⼼申請變更。

第⼗條 經查證申請⼈有下列情事之⼀者，由標準局撤銷已核發之不實憑證，並通知相關機關(構)，憑
證中⼼並予以登錄及公告於憑證中⼼平台：

  ⼀、 重複申請核發憑證。
  ⼆、 偽造電量數據。
  三、 經憑證中⼼認定之變更事項。

前項申請⼈⾃撤銷之⽇起停⽌累計電量，並於六個⽉後始得重新申請恢復累計電量，停⽌累計
期間之電量不得計入。

第⼗⼀條 本辦法⾃發布⽇施⾏。


